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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2年6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2年6月6日提交了2022年6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2年6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2年6月6日提交的2022年6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7,925.60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4,421.38万元，销售费用724.22万元，管理费用200.00万元，财务费用2,580.00万元（其中开发贷利息250.00万元，开发贷还本2,3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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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月计划金额

	 工程款支出 
	4,421.38

	 销售费用 
	724.22

	 管理费用 
	200.00

	 财务费用 
	250.00

	开发贷还本
	2,330.00

	 资金流出小计 
	7,925.60



2、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2年6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4,421.38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公司委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合同总价款为28,485.59万元，付款节点:所有待支付工程款支付形式全部改为现金，取消非现约定；在监管账户资金释放许可的情况下，发包人应将本工程已确认产值向承包人支付至85%；后续完成产值发包人每月完成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并于次月支付上月已完产值85%的工程款；除2#楼外所有楼栋均已完工且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时，已完工楼栋付款比例均按85%支付；工程内外部竣工验收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已完产值的90%；工程竣工备案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结算价款的100%，付款前承包人需提供结算价款3%的银行质量保函。累计核定产值24,253.77万元，累计应付20,615.70万元，目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共计17,823.2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77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2） 根据2020年7月9日用印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由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正茂望山筑项目提供工程监理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52.04万元。付款节点为：预付开办费用10%；月进度款分三部分，基本监理费（开工接受监理的相应各栋号建筑面积*监理费单方报价/（各栋号房建合同工期月份+2个月）*70%*（1-20%监理考核金））、监理考核金、监理人员个人监理考核金；竣工结算至总金额的97%；验收合格满一年后一个月内付清预留的3%。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70.05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5.2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464.93万元，对方单位：福州百佳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进度达到单体门窗外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副框安装完成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10%，窗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至该单体合同价的40%)；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发包人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4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发包人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铝合金栏杆也以单体为单位，进度达到单体铝合金栏杆安装完成时发包人支付该单体铝合金栏杆部分合同金额的70%；采光顶及格栅按当月产值70%支付；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 80 ]％（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81.46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80.61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4）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铝合金门窗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75.66万元，对方单位：福州百佳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进度达到单体门窗外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副框安装完成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10%，窗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至该单体合同价的40%)；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40%(有节能副框或钢副框的项目，进度达到单体门窗扇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合同价的30%)；铝合金栏杆也以单体为单位进度达到单体铝合金栏杆安装完成时甲方支付该单体铝合金栏杆部分合同金额的70%。】；施工完毕并经甲方验收通过，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工程结算完毕，支付至结算款的97%，乙方向甲方提供100%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剩余结算总价的3%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78.4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支付274.03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城市展厅精装修工程》，对方单位：福建嘉立信建设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为99.99万元，付款节点为：承包人应于每月[ 25]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经监理人确认的当月完成工程量。发包人应在收到上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容完成审核确认，并且由承包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发票后，发包人按审核确认的产值支付相应的进度款。工程进度款按以下计算公式计取并支付：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按合同取费标准）]×[ 70 ]%—当期应扣费用月进度累计支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70%。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目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共计84.15万元,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部分工程款12.84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6）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防火门及防火窗供货及安装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16.20万元，对方单位：福建省金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单体门框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30%；单体门扇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70%；本工程通过最终的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并且交付给发包人甲方后付款至合同总价的80%；发包人甲方、承包人乙方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发包人甲方在28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乙方支付至结算款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保修金，该质量保修金在该甲方项目防火门制作安装工程保修期(质量保修期至少为24个月，如乙方承诺的产品质量保修期超过前述期限的，则以乙方承诺的产品质量保修期限为准)满后30个日历天内，由需方扣除保修期间发生的有关维修费、管理费及赔偿金后，将剩余款项无息支付给乙方。项目公司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65.89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2.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7）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11日签约《正茂望山筑项目栏杆施工及供货合同》，对方单位：杭州浩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413.21万元，付款节点：非玻璃栏杆单栋栏杆成品进场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栋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70%；玻璃栏杆单栋栏杆外框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幢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30%；单栋栏杆玻璃安装完成后，经检验符合要求，支付至该幢号栏杆工程施工和供货合同价款的70%；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本工程所依附房建总承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完成工程内业竣工资料，经发包人办理完成工程结算手续之日起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95.52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50.0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8）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15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大区幕墙工程》，对方单位：中建远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为588.62万元，付款节点为：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量-甲供材料]*70%-当前应扣费用；工程全部完工，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款的3%作为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67.58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5.9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9）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11日签订的《正式供电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027.00万元，对方单位：福建宏盛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1、高低压柜、变压器设备全部进场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固定包干总价的25%（若分批验收送电，本条付款按分批建筑面积占总建筑比例支付）；2、电线电缆、桥架全部进场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固定包干总价25%（若分批验收送电，本条付款按分批建筑面积占总建筑比例支付）；3、工程完工竣工验收合格并完成送电后支付合同固定包干总价的30%；4、承包人移交所有相关资料并且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结算结果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确认）10个工作日内，除预留200000元作为工程质保金（不计利息）外，其他款项全部付清；5、二年保修期满后无息退还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00.0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0）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16日签约《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线电缆采购工程供货合同》，对方单位：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66.80万元，付款节点：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组织入库，甲乙双方办理完到货确认手续后30日历天内甲方支付到货货物总价的100% ；货到工地3个月内付清货款。项目公司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61.01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403.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市政供水及一户一表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29.08万元，对方单位：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80%(其中发包人收到自来水公司缴款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将应交于自来水公司的款项另行直接汇入相关账户该部分款项也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发包人向自来水公司支付的款项即视为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了工程款，在包干总价中予以扣除;合同价款的80%的剩余款项发包人应汇入承包人指定账户);完全通水、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好一户一表转交自来水公司的手续且结算办理完毕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85.2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98.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2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边坡、基坑支护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9.80万元，对方单位：福建省建筑轻纺设计院，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9.8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合同及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23日签订的《低压元器件及配电箱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52.78万元，对方单位：镇江隽昱电气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需方在产品交货验收并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供方到货总价80%的到货款；产品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完结算手续后，需方于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至到货材料总价95％的到货款给供方；剩余结算总价的5%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7.46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50.00万元，因项目公司未能提供详细的付款进度说明，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6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2年6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724.2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1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营销中心服务委托协》，协议暂定总额165.58万元（案场物业服务费为11.19万元/月，12个月，小计134.33万元；月需易耗费用0.65万元/月，12个月，小计7.80万元；委托代采费用11.61万元；案场开办费用11.84万元），目前累计支付43.28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2020年12月-2021年9月案场物业服务费114.0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2） 项目公司计划在6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案场开办费10.22万元，因项目公司提交资金计划时资料不全，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由于3、4、5月费用未完全支付，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职工福利费、企划费用、佣金共60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6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0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120.00万元，水电费10.00万元，招待费用及其他7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6月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应付开发贷利息，金额25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截至2022年5月31日，项目公司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利率4.75%，开发贷利息按月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开发贷还本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6月还本开发贷2,33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截至2022年5月31日，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开发贷收支明细如下表：
	日期
	收款金额（万元）

	2021-3-1
	54,500.00

	2021-6-22
	-110.00

	2021-6-29
	12,300.00

	2021-8-23
	-1,000.00

	2021-10-28
	-2,000.00

	2021-11-22
	-1,000.00

	2021-12-4
	4,000.00

	2021-12-22
	-330.00

	2022-1-21
	-3,670.00

	合计：
	62,690.00


截至2022年5月31日，中航信托本金还款比例45.36%，开发贷累计还款比例11.45%（累计提款70,800.00万元，累计还款8,11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6月份开发贷还本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2年6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2年6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 25 -

image1.png
03
=_n_x

_IM




